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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阅读下文后围绕“欧盟是什么”这一命题写一篇不少于2000字的短文。 

  
  

关于主权问题的再思考 
戴炳然 

  
《欧洲研究》2003年第3期上发表的卢凌宇先生的文章引发了我的一些思索。在目前单边主义盛行、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准则遭

受严重挑战的今天，讨论主权与主权维护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我觉得此问题的讨论继续纠缠于主权是否可分割与
转让上。实在是不得要领。为此，我想借贵刊一角宝地，发表自己的一些想法。 
  

  主权问题的讨论应该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概念出发？ 
  

如果在主权问题上我们同样坚持以事实为准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主权是否可以分割与转让应该是很清
楚的。我们承认世界上存在“殖民地”这个事实，也不讳言我国曾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就是承认主权可以分割，可以转让或让
渡，尽管这种分割与转让出于被迫。历史上一国对另一国的军事侵犯与占领，以及战争后的不平等条约，也都会暂时或长期出现主
权的分割与转让。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或许正是因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太多的主权分割与转让，才出现了不可分割与转让的主张。
所以主权不可分割只是一种良好的法理主张与政治愿望，而不是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反对主权的分割与转让，但不 
应该否认主权可以分割与转让的事实。 
    另一个事实是世界是变化与发展的，许多过去没有的事现在发生了，其中之一是众多国际组织的出现，参与这些组织往往伴随着
对各国主权行使的限制。例如参加WTO的前提就是得接受它的关税安排，以及它的仲裁。又如参加欧盟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接
受欧盟已达成的一切安排，即所谓的"现有共同体"(communautes acquis)。我们的先哲不可能在几百年前就预见到世界与国际关系会
有今天这样的变化与发展，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我们完全应该有面对现实和向前看的勇气和气度。 

有人不愿放弃主权不可分割与转让的观念，但又无法否认主权分割与转让的事实，于是提出治权与主权分离的思想。这种折衷
与调和，我认为也很难说得通。主权就是治权的集中与总合，试想剥离了领土占领、海关控制、外交与内政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司
法裁决、税收、货币印刷和铸造等治权，主权还有什么呢?如果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部分或全部不再由本国作主，苦心维护的主
权岂不成了一个空壳。还有什么实际价值? 

有种说法认为我们承认主权可以分割与转让，将给人以践踏别国主权的口实。这更近于荒谬。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理论强调主权
不可分割与转让已不知有多少年了，但主权遭受侵犯的现象却从来没有消失过，过去、现在都存在这种分割与转让，将来恐怕也难
免。这不是你想不想或愿不愿的问题，而是铁的事实，血淋淋的事实!如果说强权政治肆意践踏别国主权是因为有人主张主权可以
分割或转让，是本末倒置。 
  

主权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主权在国际法上的基本属性是它的独立自主性，就此而论它是排他的。换句话说，我们在主权问题上应该强调并坚决不让步

的，是它不容外国侵犯与干涉。我想邓小平同志说主权问题不可讨论，其意亦在于此。这些年来，我们与一些邻国的边界间题的成
功解决，不正是通过谈判?我们做出的某些让步，也可以说是主权的转让。我们谴责和反对对他国主权的侵犯与践踏，首先和主要
就是谴责和反对无视他国意志、侵犯他国自决。 

主权说到底是民族利益最高与集中的反映，就此而论，它是随民族利益的转移而转移的。因此不应该排斥一国为了民族的根本
利益，自愿(甚至被迫)放弃部分主权的行使，或与他国形成主权的共享。如果在主权问题上每个国家的独立自主性能得到切实的保
证，主权的某些转让完全出于本国的自愿与自决，就不应该成为问题。而且这本身就是主权行为，别人无权反对，也无权说三道
四。 

另一方面，后冷战时期，个别国家践踏主权自主原则。依仗自己的实力肆意干涉和侵犯别国主权的倾向有增无减，而现有国际
体制表现了严重的无能和无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间扬弃传统的主权观、实施主权联合或许不失为抵御强权政治最有效的手段。 

综上所述，我认为:主权的可分割与转让是历史事实，我们应该伸张的是主权的自主性。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问题 
我曾就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问题先后发表过两篇文章，在这里我想将之归纳、提升为三个主要观点： 
首先，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伴生了国家主权的转移或让渡，这种转移或让渡是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前提或基础。在过去的50年

间，欧洲一体化经历了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货联盟三个阶段的发展，而且还开始了政治联盟建设。欧洲一体化的每次深化都是
以更深层次国家主权的转移或让渡为必要条件，可以说没有国家主权的转移或让渡就没有欧洲一体化的今天。但这种转移与让渡完



全出养成员国的意愿，其本身就是自决的主权行为。 
第二，欧洲一体化的最大体制创新就在于它形成了一种共同行使主权的体制，这种不同于任何现有结构的体制及其机构安

排、法制、决策程序和习惯做法，较好地体现了国家主权自主与共同行使的结合与平衡。欧洲一体化的一个主要成就是彻底地排除
了成员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消减了成员国受外来侵犯的可能性。这里有没有欧盟成员国扬弃传统主权观念、实行有效主权联
合的贡献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第三，发生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这种国家主权转移或让渡有它特殊的先决条件，即并非所有区域化一体化都可以或必须达到
这种程度。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以体制化为特征的区域一体化的结构中，不可避免地会伴生某种程度的主权转移或让渡，这是一
个国家在参与区域一体化时必须抉择的。 
  
  
  


